
丽水市商务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行政执法
工作计划的通知

局各处室、局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25〕5号)和浙江省商务厅《关

于印发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浙商务发〔2025)

20号)要求，推进商务领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综合监管，全面提升行政执法

质效，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丽水市商务局2025年度行政

执法工作计划，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优化行政检查方式方法。对通过信息共享、书面核

查、网络核验等方式可达到检查目的的，原则上不实施现场

检查。除投诉、举报事项外，日常现场检查主要通过“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进行。严格控制年度专项检查数量，经评

估确需开展专项检查的，应按规定程序报送批准。

二、强化分级分类监管。加强信用风险规则关联应用，

将信用评价、风险等级与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检查频次、

抽查比例等挂钩，实施差异化监管。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

查的年度频次原则上不超过两次。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

数据监测等确需实施现场检查的，不受年度频次上限限制。



附件： 丽水市商务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

三、 实施“综合查一次”。 科学统筹整合检查事项，对检

查对象相同、 内容相关、 时长相近的检查计划和任务，开展跨

部门、 跨层级、 跨领域联合检查，部门内、 部门间、 层级间能

合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实现部门 、 层级、 领域年度检查

实施率60%以上。

四、 强化执法衔接。 深入贯彻落实“大综合一体化”行政

执法改革要求，强化行政执法工作计划和“双随机、一公开”、

执法“一件事” 等工作衔接。 强化部门联动、 层级联动和领

域统筹，推进“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 加强与市场监管及综

合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质效。

五、 严格规范执法。 严格执行行政检查有关程序规定，

规范文明执法。 全面推进“行政行为码” 亮码检查。 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形成监管闭环。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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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丽水市商务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计划表
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类别

省权力事项库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方式

监管比例和频次
实施

责任

方式

处室

备注

1、高风险企业抽查比例30不足的部分由中低风险企

1

成品油零售

SW01.成品油零

对成品油零售经营
业补足；

商贸

与市场监管、应急管

经营企业

售经营企业管理
企业的行政检查
现场检查

2、对同一检查对象
跨部门
发展

理、生态环境等部门

年度日常检查原则
处

联合实施。

上不超过1次。

12月底前完成。

1、抽查外资企业数量不低于3%;

外国投资者、外商

SW23.外商投资

外国投资者、外商

2、高风险企业抽查

投资企业

信息报告监管

投资企业

现场检查

比例不低于30%;
外资

市场监管部门牵头，

3、对同一检查对象
跨部门
外经

市、县级商务部门会

年度日常检查原则
处

同开展联合检查。12月底前完成。

上不超过1次。

2



1、高风险企业抽查

SW26.违反《家庭
对家庭服务机构公

比例不低于50%,

3

家庭服务

服务业管理暂行
开服务项目、收费标

不足的部分由中低
商贸

机构

办法》有关规定
准和投诉监督电话；
现场检查

风险企业补足；
单部门
发展

12月底前完成。

的检查

按要求订立家庭服

2、对同一检查对象
处

务合同的检查

年度日常检查原则上不超过1次。1、高风险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50%,

与人力社保、建设、

SW27.违反《餐饮

4

餐饮经营者

业经营管理办

对餐饮业经营行为
现场检查

不足的部分由中低
商贸

公安、消防、市场监

法》行为的检查
的行政检查

风险企业补足；
跨部门
发展

管部门联合实施。

2、对同一检查对象
处

12月底前完成。

年度日常检查原则上不超过1次。1、全市不少于5

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

SW34. 对商贸

家；

(不含农贸

领域(不含农贸

对商贸领域(不含农

2、高风险企业抽查

与“对零售商、供应商

市场)、电

市场)销售、使
贸市场)销售、使用

比例不低于5%,
商贸

的监管”、“对企业开

子商务平台

用不可降解塑料
不可降解塑料袋等
现场检查

不足的部分由中低
单部门
发展

展的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和外卖

袋等一次性塑料
一次性塑料制品的

风险企业补足；

处

活动的监管”联合实

企业

制品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3、对同一检查对象

施。

年度日常检查原则

12月底前完成。

上不超过1次。

5

备注：由省级下发市级统一实施的抽查事项，不列入本计划。


